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100學年度上學期學校日實施要點

1、 依據：九十年三月十四日北市教秘字第9021856100號函辦理

2、 理念：推展「學校日」活動，已達成促成家長積極參與教育事務、教師專業成長、保障學生受教權益、提升本校教育品質之理想。

(1) 落實教育基本法第八條「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」精神。

(2) 教師提出教學計劃，以教學專業引導學生、家長共同承擔學習的責任。

(3) 推動家長參與子女學習活動的積極態度，增進學校與家長間的溝通與親師合作關係，提升學校辦學、教師教學、學生學習的品質。

3、 辦理時間：100年9月3日（週六）上午8：00-12：00

4、 當日活動流程

	時　　間
	8:00--9:00
	9：00--9：30
	9：40--10：20
	10：30--11：50
	12：00

	活動內容
	會場整理

與準備
	校務報告
	科任課程說明
	親師溝通(班級經營說明…)
班級家長會（選舉班級家長代表、班務溝通）
	賦歸

	地   點
	分區
	活動中心五樓
	分區
	各班教室
	

	主持人
	各處室
	校長、教師會長、家長會長
	各學年科任老師
	級任老師、班級代表
	


5、 預定工作項目與實施時間：

(1) 事前工作

	工作項目
	負責單位
	完成時間
	備註

	學校日宣導
	輔導室
	100.08.15~100.09.03
	

	處室提列學期工作重點及相關活動
	各處室
	100.08.18~100.08.26
	

	公告第一學期重要行事曆
	教務處
	100.08.06~100.08.29
	

	籌畫會議
	輔導室
	100.08.15~100.09.02
	

	辦理學校日活動
	輔導室
	100.09.03
	

	學校日班級流程規劃與執行
	各班自訂
	100.09.03
	

	新學期「課程與教學」計畫與說明會
	教務處、各學年教師
	100.09.03
	

	各班「班級經營」計畫
	訓導處、級任教師
	100.09.03
	

	教學活動計畫彙集整理
	教務處
	100.08.18~100.09.01
	

	學校日會議資料彙整
	輔導室
	100.08.18~100.09.03
	

	學校日活動檢討
	輔導室
	100.09.05
	


(2) 當日工作

	工作組別
	工作說明
	負責單位
	工作時間

	播音組
	 eq \o\ac(○,1)訓導處廣播(各階段廣播)
 eq \o\ac(○,2)訓導處播放音樂(會前與會後)
	李其財
林怡伶
	8:30--12:00

	場地組
	海報、路標貼示與收拾
	曾雪英、黃書鈺、蕭鳳英
	8:30--11:00

	簽到組
	各班級簽到
	級任老師
	10:00

	招待組
	 eq \o\ac(○,1)穿堂與活動中心導引
 eq \o\ac(○,2)班級招待
	家長會志工
各班級任
	8:40-9:10

10:20--

	資訊組
	各科任說明場地資訊設備管理
	李昇隆、各區負責老師
	8:40--10:10

	課程組
	 eq \o\ac(○,1)分區課程說明事務安排與執行

 eq \o\ac(○,2)分區課程說明場地安排與管理
	李承華
邱雅綺
	8:40--10:10

	攝影組
	各場地攝影、照相
	輔導室、李昇隆
	8:40--12:00

	紀錄組
	各班級班親會
	各班級任
	10:00--

	資料組
	 eq \o\ac(○,1)會議資料準備與印發
 eq \o\ac(○,2)歡迎海報與路標設計與張貼

③學校日簡報製作
 eq \o\ac(○,3)各項會議資料與紀錄收取、彙整
	邱月素、李昀容、蕭鳳英
曾雪英、黃書鈺、蕭鳳英
黃書鈺
蕭靜筠 
	8:50-12:00

	安全組
	 eq \o\ac(○,1)門禁管理與車輛管制
 eq \o\ac(○,2)門口攤販管制

 eq \o\ac(○,3)校園安全巡視
	張聰明、許良宇
	8:00-13:00


(3) 重要事項說明

1. 全體教師均應出席學校日活動，向任教班級家長說明學校教育目標、個人教學理念，並提出書面及口頭教學計畫、班級經營計畫，以及需要家長配合之相關事項。

2. 學校日活動內容包括教學理念溝通、班級經營、親子共同學習活動等。各學年度上學期之活動，包括選舉班級家長會代表事宜。

3. 新學期教學活動內容應包含：本學期課程目標、各科教學目標、教學計畫、教材內容、教學要求、作業內容、評量方式(口頭、書面、報告、討論、操作、實驗、作業、測驗等)成績計算及資料呈現方式。

4. 各科召開教學研究會，討論教學計畫內容及研習進修需求，並進行各科教學分享活動，形成良性的共同激盪，使教學活動更能帶動教育的進步、家長的成長，以及學生學習品質的提昇。

5. 辦理後兩週內，蒐集家長意見修正學期教學計畫；並透過自評及家長回饋意見，依據教育專業知能，在過程中進行調整；學期結束前，再向家長取得回饋意見，進行自我評估，作為下學期之教學計畫參考。

6、 本要點經議定時間與活動項目後，由行政會報討論實施細項，並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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